附件1
2024-2025年韶关市妇女儿童公益服务项目创投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为进一步推进妇联改革，增强妇联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满足广大妇女儿童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韶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决定开展韶关市妇女儿童公益服务项目创投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以实施公益创投为抓手，营造社会各界关注和参与妇女儿童群体公益活动的浓厚氛围，同时培育一批优质的关爱妇女儿童公益项目。发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服务职能，搭建公益服务平台，打造妇女儿童需求与公益资源有效对接平台，促进我市妇女儿童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活动内容
（一）主办单位
韶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二）申报主体要求
承接服务方应当是依法在相关部门注册登记，资质审查合格、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承接过妇联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社会组织优先考虑。承接服务方应当具备政府有关部门授予的为妇女儿童提供维权服务、社会工作、社区服务、婚姻家庭服务等相关业务资质。
（三）项目扶持经费来源
申报项目一经采用，将纳入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项目予以资金扶持，扶持资金额度视项目情况确定。
（四）项目要求
1.项目实施范围：韶关市妇女儿童和家庭；
2.项目要以妇女儿童需求为导向，服务指向明确，受益群众精准，公益色彩突出，对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有支持和促进作用；
3.项目所获得的资金应符合相应的资金使用范围，并全部用于项目运作和持续发展所需；
4.项目应体现创新性、科学性，对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具有示范性价值，经费预算精准，进度安排合理，评估标准科学，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较强。
（五）征集类型
围绕聚焦新时代妇女、儿童及家庭的新需求，以妇女发展培训、亲子活动为项目主要内容。
（六）项目监管
1.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通过其它非法手段侵占、不当使用项目配套资金，违者依法追究相应责任。获选项目的实施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主动接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有权委托第三方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导评估。
2.获选项目的实施主体因不可抗因素无法继续实施合同约定的服务项目时，应及时向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提出，未经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同意，不得擅自向其他组织和个人转让服务项目。
3.获选项目的实施主体未严格按照约定认真实施服务项目的，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追缴已拨付的资金。 
三、实施步骤
（一）项目征集阶段（2024年8月9日-2024年8月20日）
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布公益创投项目征集公告，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和各相关单位积极参与公益创投活动，向社会各界征集社会公益服务项目。各申报主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精选申报项目并认真填写《韶关市妇女儿童公益服务项目创投申报书》于2024年8月20日前将申报资料报韶关市妇联邮箱（sgflhdzx@163.com）。
（二）项目评审阶段（2024年8月26 日-2024年8月30日）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根据实际需求，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确定入选实施的公益服务项目，并通过“韶关市妇女联合会”网站、韶关妇联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社会公示。
（三）项目签约、实施及资金拨付（2024年9月）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与入选项目实施主体共同对项目进行优化，并签订合同，正式实施公益服务项目。
（四）项目监测、督导及评估（2024年9月-2025年9月）
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及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调整。项目结项后，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对项目的实施成效、与预期目标的匹配程度、社会和群众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要求实施方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将追缴已拨付的资金。
（五）项目总结及展示（2025年9月）
[bookmark: _GoBack]获选项目的实施单位在项目结束后以书面形式向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提交总结报告，实施单位必须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总结，认真总结成功经验，深刻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完善的意见建议。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在本年度全部项目结束后举办创投活动总结会，从本年度实施的项目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优秀项目进行集中宣传。
